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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税制后地方财源建
设战略再选择的基本思路

程凤朝  高志立

一、财源建设战略再选择问题的提出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标志着以

“包”为特征的分配体制的结束，自此，中央与地

方以及地方各级之间的分配关系跨入一个崭新

的阶段。

已出台的分税制改革方案，根据中央和地

方的事权，按税种划分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

这一改革对地方财源建设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

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由于主要的重点税种

和大额税种已划作中央固定收入，使原来作为

财源建设战略重点的工商企业，特别是大中型

企业，已不再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使过

去那些税高利薄的企业失去财源意义上的“摇

钱树”地位；同时，也使一些依赖以税还贷的新

办企业或待完成项目有可能成为地方财政的包

袱。另一方面，由于涉农税种、零散税种划作地

方固定收入，使原来那些在地方财源建设战略

中不被重视的产业和项目，成为地方财政收入

的重要来源，甚至是主导财源。

上述变化表明，这次分税制改革不仅是一

次财力再分配，也是经济结构、收入结构的一次

再调整。因此，地方财源建设战略也有必要进行

一次再选择。

二、分税制条件下地方财源建设的基本取

向

实行分税制后利益格局的变化，客观上要

求地方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结构，重新规划、培

植新的财源。新形势下财源建设的实质是按照

市场需求更快、更强、更有效地发展经济。根据

整个财源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趋势，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把握地方财源建设内涵。

1.产业结构取向——三产并重，突出两头。

即在继续巩固和发展第二产业这一传统财源的

同时，突出抓好涉农财源和第三产业财源。

按新的财政体制规定，农业方面的税收全

部是地方收入。尽管近几年农业投入产出水平

有所提高，但内部结构不合理，比较效益低的问

题仍很突出。因此，在地方财源建设战略中应把

推进发展效益型农业作为重点，加大培植农业

特产税和农村其它税源的力度。以河北省为例，

就应充分发挥我省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一

县一品（如赵州雪花梨，深州蜜桃，宣化葡萄，唐

山、沧州对虾，河北鸭梨，京东板粟，兴隆红果，

坝上口蘑，祁州药材，等等），大力发展附加值高

的种植业、养殖业，使之成为各地，特别是县乡

培植和发展新财政经济生长点的主攻方向。

分税制把营业税作为地方固定收入，相应

突出了第三产业在地方财源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地方财政的

重要财源。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经济发

展水平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今后影响地方财政

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地方财源建设战

略中，应把发展第三产业放在重要地位。大力发

展交通运输、邮政通讯、饮食服务、信息咨询、房

产建筑、仓储等行业，培育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劳动、技术、房地产、产权转让、信息、文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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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证券等市场，刺激物资流、资金流、技术流、

信息流，使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地方的支柱财源。

2.所有制性质取向——多元并举，侧重乡

镇企业和混合经济。改革开放前财政收入主要

来自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

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成份逐步呈

多元化的趋势。在国有经济保持主导地位的同

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有的地区已成为半壁

江山，其他经济成份如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

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等发展也很快，实行分税制

后，地方财政收入中，来自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将

是逐步上升的趋势。地方财源建设战略应突出

体现这一必然的趋势，即在搞活国有经济巩固

发展原有的财源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

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使之成为新的财政经

济生长点。

3.经济质量取向——兼顾速度与效益，以

效益为中心。分税制把地方所得税这一块留给

地方，在一定意义上讲，在于促使地方努力提高

企业效益。这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与否的关节

点。长期以来，各地区经济发展侧重的是量的扩

张，这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由于底子薄、基

础差，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之后，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基础已建立起来

之后，这种速度战略所包含的深层次问题就日

益暴露出来，并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尽管各级都采取了不少提高经济效益

的办法和措施，但效果不太明显，始终未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实行的是

财政包干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速度可以出效

益，当然这种效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比如发展

小酒厂，从企业来说是亏损的，但财政收的多，

即使补亏也还有“效益”。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

制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亏的部分

留给了地方和企业，收的部分主要给了国家，短

时间企业还可以挺住，时间长了就非垮不可，速

度不仅不能出效益，而且还有可能出“包袱”。为

此，应把对地方财政的回报率作为财源建设战

略的一个基本依据，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把促进发展利大税小或税利双高的企业，作

为建立地方新型财源基础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来

认真谋划。对所有拟上项目，都要按照上述依据

进行分类排队，确定支持的重点和顺序。二是促

进企业技术改造作为重点，支持开发科技含量

高、附加值大和市场竞争力强的新产品，增强财

源后劲。三是把上质量树名牌作为财源建设的

一个新战略，支持产品上质量、创市场、树名牌。

三、地方财源建设的主要方式

按照新的地方财源建设取向，地方进行财

源建设的方式要尽快转变。

——以资金的直接投入为主向以政策服务

为主转变。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

下，财政以资金直接投入或减税让利支持经济

发展的方式已难以实施，主要因素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源主体不再是

单一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将占相

当大的比重，财政利用资金手段支持经济发展

在范围上受到限制。二是实行分税制后，有限的

财政资金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差距很大，使财政

利用资金手段支持经济发展在力度上受到限

制。因此，财政不能也不可能再把直接投入作为

支持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手段。在新的形势下，财

政主要应通过政策注入发挥财政反作用于经济

的功能。应充分运用税收杠杆和财政政策，更全

面、更灵活、更有效地发挥作用，通过中介组织

来实施财政对财源建设的影响，达到稳定经济、

调节经济、促进经济的目的。

——从市场能够作用的领域向市场作用不

到的领域转变。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持经济

发展既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这

是财政职能所决定。因此应把注意力转到市场

作用不到而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领

域，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提高资源配置和重

点项目的社会效益。

——从着力解决表面问题向着力解决深层

次问题转变。过去财政支持经济，特别是国有经

济发展，侧重于解决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如

资金问题、政策问题。一些深层次的、对经济发

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的问题如产权问题、企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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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问题、国有资产管理问题等没有提到财源建

设的应有位置。而这些问题正是造成目前国有

企业活力不足、亏损严重、包袱沉重的根本原

因。因此，在新的形势下，财政支持经济发展要

着眼于长远、着眼于根本。应把搞活国有经济的

重点放在明晰产权关系，优化资本结构，盘活资

产存量，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益上来。从明晰产

权关系入手，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新路

子。产权关系一经明晰，在直接利益驱动和产权

刚性的约束下，一种利益者之间互相促动、相互

监督的机制就会随之产生，形成对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的强大动力和对侵蚀企业资产行为的强

大约束力，从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得以实现。

工作研究

对加强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收入征管的建议

陈 羲  游本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国有土地的使用逐

步变无偿为有偿，这是对土地使用方式的改革，也是对

经济利益关系、社会财力分配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财

政部门应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加强对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收入的征管工作，切实解决目前此项工作中存在

的土地私下交易、部门之间关系不顺、国家土地收益流

失严重等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采取以 下措施：

（一）开展清查，摸清家底。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的征管工作，是财政部门的一项新的工作内容。要加强

对该项收入的征管工作，必须从开展清查工作入手，摸

清家底，弄清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财政部

门可会同土地管理、房产管理等部门开展对该项收入

的专项清查工作，清查内容包括：一是清查土地隐形市

场，主要清查部门、单位之间的土地交易活动，单位、个

人从事的房地产出租活动、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出售活

动；二是清查征收部门的收支情况，重点清查是否按规

定收取，是否及时、足额上交财政和有无挪用坐支现象

等；三是清查财政部门是否将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是否

按规定比例上交上级财政。通过上述清查，不仅可补收

一部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而且可弄清本地区该

项收入征管情况的现状，为进一步加强征管工作创造

条件，并可为新开征的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登记工作提

供基础资料。

（二）理顺关系，促进工作。由于我国的国有土地有

偿使用收入的征管工作刚刚起步，尚未建立健全规范

的、科学的征管制度和操作程序，加之受部门利益的驱

动，出现了多家争收该项收入的状况。由于征收部门之

间工作关系尚未理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及时、足额

地征收该项收入。为促进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尽快

理顺征收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明确合乎实际、切实可

行的征管制度和业务操作程序，以及如何归口管理。

（三）严肃纪律，确保入库。财政部门对征收部门应

建立正常的入库制度，即按照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由

征收部门采用财政收入一般缴款书，使用“国有土地使

用权有偿使用收入”款级科目，按月将收入全额解缴入

库。同时应严肃纪律，对未执行正常入库制度的征收部

门，应视为违纪行为，按有关财政法规予以处罚。

（四）转变方式，科学定价。目前多采用协议方式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往往很少考虑用地性质、用地对

象、地段优劣等因素，出让价格偏低。为了增加收入，防

止收益流失，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对商品用地、外商用

地应转换为招标、拍卖等方式，同时要制定科学、合理

的出让价格。财政部门须积极参与出让和制定价格工

作，以协助有关部门维护国家权益。

（五）开展审计，加强监督。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引起各级政府

的高度重视，财政、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其收支的检查、

监督，将其纳入正常的财务管理轨道。一要定期或不定

期地开展专项审计，二要将该项内容纳入一年一度的

大检查范围，三要做好征收部门的财会业务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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